龙统字〔2011〕10号

关于做好统计从业资格考试和统计继续教育
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九连山、安基山林场，东坑、黄沙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县直、驻县各单位、各厂矿企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国家统计局第10号令《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办法》、江西省统计局《关于做好2011年统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为做好我县2011年统计从业资格考试和统计人员年检继续教育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计从业资格的考试工作
1.报名对象：县辖区内各单位准备从事统计工作的人员和已经从事统计工作但尚未持有《统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2.报名时间：2011年6月1日至6月30日。

3.报名地点：县统计局办公室（县政府大院三楼）

4.报名须提交的材料：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小2寸正面免冠彩色近照2张。

5、考试科目：统计基础知识与统计实务、统计法基础知识。

6、考试时间：9月18日

上午9:00—11:00《统计基础知识与统计实务》

下午14:00—16:00《统计法基础知识》

7、考试费用：按照赣发改收费[2005]874号文件规定执行。具体收费标准为：考试考务费80元/人、资料费50元/人，合计130元。

二、统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工作
根据《统计从业资格认定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取得统计从业资格的人员，实行统计继续教育。2011年继续教育以结合统计从业资格认证培训年检工作形式开展。

1、年检培训对象

县辖区内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所有统计人员。

2、年检培训内容、形式。

 　　统计人员继续教育年检培训的主要内容为：《新统计法》解读、《基层统计报表实务》。

3、培训费用

 　　按照赣发改收费字〔2005〕874号、赣计收费字〔2003〕818号、赣财综字〔1997〕84号和赣价行字〔43〕号等文件规定执行，收取教材费、培训费合计150元。

4、报名时间

2011年6月1日至6月30日为报名时间，报名者须按要求填写继续教育培训报名登记表并上交《统计从业资格证书》。

5、报名地点：县统计局办公室（县政府大院三楼）

6、培训时间及地点

待市统计局订购的继续教育教材下发后，再另行通知。
 　　联系电话：3511126   联系人：孙华春

龙南县统计局

二0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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